
國立臺南大學 

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 
106年 12月 14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60182908號函 

領域專長 自然 

要求總學分數 22 必備學分數 16 選備學分數 6 

適合規劃之相關學系、 

研究所 
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、教育學系   

類型 科目名稱 相關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

必 

備 

科 

目 

 

物理(可含實驗)及

相關科目 

普通物理 3  

普通物理實驗 1  

化學(可含實驗)及

相關科目 

普通化學  3 
 

普通化學實驗 1 

生物(可含實驗)及

相關科目 

普通生物學(一)(實驗)、環境生態學、生態

學(一)、遺傳學、演化生物學、保育生物

學、動物分類學(實驗)、基礎微生物學(含

實驗)、生物統計學(實驗)、昆蟲學、動物

行為學、植物分類學(實驗) 

3  

地球科學(可含實

習)及相關科目 
地球科學 3  

自然與生活科技課

程設計與實施 

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

計與實施 
3科選 2科 

2  

科學教學與評量 科學教學評量 2  

科學教育◎  2  

 小計 20  

類型 科目名稱 相關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  註 

選 

備 

科 

目 

 

自然科學概論◎  2  

環境教育 環境教育 2  

科學歷史與哲學 科學歷史與哲學 2  

科學戶外教學專題

研究 
博物館教學、學士專題(一)(二) 2  

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2  

 生態調查 3  

 解說與導覽 3  

 植物形態學 3  

 濕地生態學 3  

 環境科學 2  

 國小自然科學實驗 2  

 資訊科技 2  

 科學學習心理學 2  

 科學創造力 2  

 科學展覽設計與展示 2  

 科學教育專題 2  

小計 36  

總學分數共   56學分               

說     明 



1.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16學分，選備科目 6學分，共計至少 22學分。 

2.「科學教育」、「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與實施」及「科學教學與評量」，為必備 3

選 2，三科皆修習，則可列入選備科目學分數計算。 

3.相關科目名稱，以具備相同科目內涵，可互相抵免；該科目少於表列學分數則必須

加上其它相似科目學分數得於或大於表列學分數，始得辦理抵免。 

4.修習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者，應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自然領域學

科知能評量精熟證明。 

5.曾修畢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專業知能認證」2學分或「自然與生活科

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課程」2學分課程者，可抵免「自然與生活科技課程設計

與實施」。 

6.現職國民小學教師正式教職服務實際授課自然教學時數達每週至少 3節、年資至少 5

年（含）以上(包含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，曾任 3個月以上國民小學代理、代課或兼

任教師之年資)，並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自然領域學科知能評量精熟證明者，可免修習

本專門課程學分，申請加註自然領域專長教師證書。 

7.現職國民小學教師正式教職服務實際授課自然教學時數達每週至少 3節、年資達 1

年(含)以上未滿 5年者(包含取得合格教師證書後，曾任 3個月以上國民小學代理、

代課或兼任教師之年資)，曾修畢「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專業知能認證」

2學分或「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初階教學知能課程」2學分及「國小自然科學實

驗研究」2學分；或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36小時研習及「國小自然科學實驗研究」

2學分；或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 72小時研習，並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自然領域學科知

能評量精熟證明者，得申請加註自然領域專長教師證書。 

8.前 2項現職國民小學教師係指現職國民小學編制內合格專任教師，以前 2項規定申

請加註自然領域專長教師證書之申請期限至 113學年度（114年 7月 31日）止。 

9.本課程由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統整規劃，並負責審理課程認證、抵免等相關事宜。 

10.◎註記之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科目名稱相同，僅能擇一採記。 

 

備註：106學年度起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更名為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。 

  



 

 


